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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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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的实践中,多数文物受损害导致社会与国家利益受损的案例都是由检察机关或者相关社会组织以“环

境”之名,行“保护文物”之实,借道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起文物保护之诉.本文以梵净山金顶摩崖刻字案为例,对环境

与文物从范畴和涉及公共利益两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应当建构独立的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结论.同时,要保障文

物保护行政机关的行政优先权,发挥行政管理作用,实现文物有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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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陈某在梵净山游玩时使用登山手杖在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梵净山金顶摩崖”石壁处进行刻划，留字样。

经鉴定，陈某平的刻划行为对上述文物及景观的价值造成不

可挽回的破坏，并造成５万元以上的经济损失。 经委托有

关机构制定修复方案，维修费用和勘测设计费用共计１０万

元。 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提起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

讼，请求判令陈某平承担修复费用、勘察设计费以及惩罚性

赔偿金五万元并向公众赔礼道歉。

江口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梵净山金

顶摩崖是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陈某平的行为

给文物带来不可挽回的破坏，对梵净山的整个生态环境也产

生了不良影响，依法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同时，

陈某平蓄意破坏生态环境，综合考虑专家意见，陈某平对自

己的行为当庭道歉，已经受到行政处罚，不存在因破坏生态

环境获利等情形，判决陈某平承担文物修复费用及勘察设计

费，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二审维

持原判。

一、问题的提出

(一)文物是否适用环境公益诉讼进行保护

文物并不属于民事公益诉讼的保护对象。 案例中涉及

的“梵净山金顶摩崖”属于不可移动文物，虽然物理状态上

可以解释为“历史环境”，但其如果适用《环境保护法》的

“环境”予以保护，未免模糊环境与文物的边界。 其实早

在２０１５年，郑州马固案作为首例将文物纳入环境公益诉讼

的案件既出，就引起了学界质疑：借道环境公益诉讼保护文

物，“环保法成了文物保护的救命稻草”。 文物能否适用环

境公益诉讼予以保护在学界仍有争议。

(二)文物保护行政机关的行政优先权是否应当保障

我国提倡“能动司法”，但“能动司法”应是有限度

的，允许法院适度的能动，而不是任性的能动。 司法权应

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以行政权的充分行使为前提。

文物保护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充分行使、监督管理职责充分履

行后才可进入诉讼程序。

二、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分

文物与环境在人文遗迹范围之内存在交叉。 根据法律

规定，不可移动文物主要是指文物遗迹，如古建筑、石窟、

古遗迹、古墓等。 我国针对不可移动文物主要实施的是原

址就地保护原则。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

１０起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例所涉的文物，主要

包括古遗迹、古墓、明长城、石窟、传统建筑以及传统村

落。 这些文物和文化遗产基本都属于不可移动文物范畴。

同时，部分不可移动文物也可归为人文遗迹中。 根据《环

境法》规定，人文遗迹属于环境保护中“环境”范畴。 文物

保护公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在人文遗迹的范围之内存在交

叉，但不能因此将文物悉数涵盖于环境范畴之内，下面将对

两者进行比较。

(一)范畴不同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天然的和经过人工

改造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大气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

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 按照

文义解释，人文遗迹主要是指不可移动的文物。 但文物包

含种类丰富，发生侵害的也不仅仅是不可移动文物，对于其

他可移动文物很显然使用任何一种解释方法都是不符合环境

法规定。 可移动文物主要包括石器、骨器、玉器、瓷器、青

铜、书画、图书、织绣以及其他杂项等，根据二者范畴上的

比较，文物的范畴与环境的范围并不完全重合。

(二)所涉公共利益不同

根据《环境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文物属于不可再生的

文化资源，在《文物保护法》第四条、第五条中也规定文物

归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其中文物保护包括财产资源。

因此在资源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文物资源利益主要分为文化

资源、财产资源、环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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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于环境资源的性质有不同看法，徐祥民教授认

为，环境资源利益可以体现在包括人身、财产与环境方面。

人身与财产利益主要表现为私人利益，环境利益是属于环境

资源价值的核心利益，环境公共价值是其主要体现，它不仅

是包含环境自身价值，还与周围有价值的东西密切相连。

文物资源利益中的环境资源主要是指不可移动文物，他们于

环境中产生、于环境中生存、受环境保护，在环境中产生价

值，与周围的环境相关联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链条。

从利益内容来看，文物公益诉讼制度主要是围绕着给文

物造成损害而致使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受损害的行为，主要

为文化资源公共利益；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主要是围绕着行

为人对环境实施的污染、破坏行为而致使国家利益、社会利

益受损害，主要为环境公共利益。 可见文物公益诉讼与环

境公益诉讼所涉公共利益方面存在不同。

目前，借道环境公益诉讼对文物进行保护不失为一种权

宜之计，但环境与文物内涵不同。 环境与文物仅在“人文

遗迹”方面存在交叉，但文物不仅仅只限于人文遗迹，如果

通过目的解释、扩大解释等方法对文物进行保护，会加重环

境诉讼的压力，同时不符合法律规定。 此时需要构建独立

完整的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对文物进行保护。

三、建构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探讨

(一)建构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公益诉讼制

度主要是为了对生态环境、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进行保护。 从立法目的来理解，文物保护应纳

入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内，应通过《文物保护法》《民事诉

讼法》修改，明确文物保护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独立类型。

１．明确文物保护民事诉讼原告主体范围

第一，检察机关。 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践界，检察

机关作为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提出主体，呼声是最高的，大

多数都认为检察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虽然赋予检察机

关以原告的主体资格，但根据民诉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属

于后顺位主体，只有在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未提起诉讼的情

况下，检察机关才可以提起诉讼。

第二，社会组织。 因文物的特殊性，赋予社会组织原

告资格，对社会组织的相关规定也应参照环境保护相关规定

进行限制。 首先，该社会组织必须专门从事文物保护活

动，且连续五年以上没有违法犯罪情况记录；其次，该社会

组织必须经过依法登记而设立；最后，该社会组织必须具有

专业人才以及资金、技术支持。

２．明确文物保护对象

我国对于文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一般的文物是与

历史的朝代更迭直接相关的，岩石、古树等并没有直接被纳

入文物的范围。 我国历史悠久，文物种类较多，不单单仅

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文物，具有人文价值的古树、岩石、以及

一些瓷器、花瓶、经过自然风蚀产生的丹霞地貌等现在都应

该被列入文物保护的范围。 确立明确的文物保护公益诉讼

制度，首先必须扩大文物的范围，将具有一定历史人文情怀

的物品纳入文物保护的范围。

３．明确文物责任承担方式

第一，一般责任承担方式。 就公共利益而言，在生态

环境或者文物遭受损害之后，恢复原状是治理环境损害以及

文物受损的最终救济目的，以此重新恢复其能力、价值，实

现自身的最大价值。 赔偿性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是赔偿损

失，赔偿损失的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金。 在司法实践中，

针对文物损害的赔偿需要进行相应的评估鉴定。 对于文物

进行损害赔偿，应当参照环境受破坏的现象进行赔付，不单

单需要赔付受损害的文物，而且还要对后期修复费用以及潜

在损害等进行赔付。

第二，惩罚性赔偿。《民法典》对环境损害规定了惩罚

性赔偿制度。 文物损害与生态环境一样具有特殊性，根据

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相关规定，文物损害也应适用惩罚

性赔偿制度，通过让具有恶意侵害心理的侵权人承担超出实

际损害的数额，对受害人进行救济。

(二)建构文物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益保护、食品药品卫生安全、

国有财产以及国有土地等”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主要针对的对象为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 从立法目的来

看，文物保护属于此范围内，应当纳入行政公益诉讼范

围内。

１．明确检察机关主体地位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定主

体。 人民检察院具有追诉犯罪，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的职责。 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对文物受损的行为进行保护，

也会加强文物主管机关内部机构运作，通过提出检察建议，

规避了文物损害的扩大，减轻法院诉讼压力。《行政诉讼

法》规定人民检察院针对文物保护等问题，先向有关行政机

关提出检察建议，给行政机关纠错机会。 行政机关采取必

要措施来履行职责，对文物进行修复，减少文物的损害。

若行政机关没有履行维护、修整文物的职责，检察院才能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

２．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认定

首先，针对行政机关的破坏文物的行为进行认定，不应

以造成损害为前提。 将造成现实危害结果作为承担责任的

前提，与公益诉讼制度相背离。 所以此时针对行政机关损

害行为的认定以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或潜在的损害危险为标

准与文物的属性相匹配。 其次，关于因行政机关不作为行

为造成文物损失扩大的问题，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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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履行职责时，更关注行政行为本身，而对于该行政行为所

造成的结果却予以忽视。 最后，行政公益诉讼以提起诉前

检察建议为条件，但一些检察院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之前，

更加注重结果标准，未对行政机关是否履职进行调查，仅以

其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为条件做出行政处理。 对于行政机关

不依法履行职责要建立行为与结果双标准，检察院起诉过程

中，不仅要关注行政机关的行为，还要关注文物受损的情况

以及文物后续的恢复情况。

(三)保障行政文物保护机关行政优先权

文物保护行政机关首要任务是依法履行职能，对破坏文

物的行为要优先行使行政执法权，纠正违法行为。 有关部

门需要优先行使监督管理职责，如果仅仅以“不知情、不了

解”等理由搪塞，而直接选择用诉讼方式寻求救济，那行政

作为的义务则如同一纸空文般毫无用武之地。

文物保护行政机关优先行使行政执法权，意味着文物保

护行政机关在文物公益诉讼提起之前，应当已经穷尽了行政

手段去实现文物救济。 此时，文物能够及时通过非诉的途

径得到救济，而且即便赔偿义务人在达成赔偿协议后违约，

文物保护机关在后续也可以申请法院对达成的赔偿协议进行

强制执行。

四、结束语

总结起来，公益诉讼在文物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 通过公益诉讼，可以追究破坏文物的责任人，维护文

物的完整性和传承价值。 当然，公益诉讼在文物保护方面

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共同努力，不断

完善和提高公益诉讼的质量和效果。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地保护和传承文物，让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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